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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洋过海” 来骗你！ 冒牌潘多拉成海外热卖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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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徐晔斐 钱彦兵

快递服务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然而，

便捷的背后也可能隐藏着问题和纠纷。 上海的王女士就

碰到了这样的糟心事， 她快递到外省市的盆栽瓷盆破损

了， 想要理赔却发现“有些困难”， 于是诉至上海铁路运

输法院。

王女士认为快递公司存在欺诈， 在要求退还 200 多

元运费， 赔付 5000 元货损的同时， 还要按照货损三倍的

标准赔偿 1.5 万元。 法院会支持吗？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钱宇文

近年来， 网红饰品作为彰显时

尚与个性的单品， 受到大批年轻消

费群体的关注和喜爱， 越来越多的

商家也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个“赶时

髦”的赛道。 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

混入其中，通过兜售假货疯狂敛财。

近日，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办

理了一起跨境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案， 涉案金额高达 1300 余万

元。

暴利诱惑下， 夫妻同

心“傍名牌”

赵某和毛某是一对“85 后”夫

妻， 二人本来经营着一家售卖小饰

品的网店，但因为商品没有知名度，

生意越来越惨淡。 为了突破销量困

境，夫妻俩绞尽了脑汁。在浏览某跨

境电商平台时，他们惊喜地发现，潘

多拉品牌的饰品是网红商品， 销售

数据和流量都非常可观。于是，二人

便动起了邪念， 试图跻身这个火爆

的赛道。 为此， 赵某做了一番“功

课”： 潘多拉饰品正常市场售价在

300 至 600 元之间， 但在国内某批

发网站上售价只有两位数。 要是能

低价买入山寨品，再将其远销海外，

那么它的“身价”就可以直接暴涨数

倍，这绝对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心动不如行动，2016 年 10 月

起， 赵某和毛某在某知名跨境电商

平台上陆续注册了九家店铺， 开始

销售假冒潘多拉品牌的饰品。 夫妻

二人各司其职，“配合”默契。赵某负

责进货、打包、发货，毛某负责打印

单据、客服接待。 傍上名牌后，小小

的饰品在海外销售势头强劲， 网店

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二人似乎掌握

了“财富密码”。

但是事情总有败露的一天。

2022 年 11 月， 该跨境电商平台发

现赵某、 毛某开设的网店有销售假冒

潘多拉品牌饰品的嫌疑， 于是向公安

机关报案。警方随即立案开展侦查，于

同年 12 月将赵某、毛某抓获，并在二

人的办公地查货假冒潘多拉品牌的饰

品 4000 余件， 经鉴定均为假冒商品。

这对夫妻的“暴富梦”至此破碎。

卖假货“翻车”，夫妻双

双获刑

冒牌假货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海外

热卖爆品？ 赵某、毛某到案后的供述，

揭开了售假的内幕。

假冒潘多拉饰品均采购自国内某

批发网站，赵某、毛某收到假货后，联

系物流公司将商品发往海外店铺所对

应的仓库。此后，二人将商品名称标注

为与潘多拉正品相似的名称， 再通过

该跨境电商平台对外进行销售。

据毛某交代，这些商品进价在 15

元至 30 元之间， 而在海外网站上，售

价可以达到 180 元左右。 尽管仿制商

品的质量不如正品，但店铺通过“只退

款不退货”的处理方式，避免了消费者

的投诉，不仅让店铺更加“安全”，也迅

速打开了市场。

长宁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2016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0 月间，被告人赵

某、 毛某在某跨境电商平台共同经营

多家店铺， 对外销售假冒潘多拉公司

注册的文字及图形商标的饰品， 销售

金额共计折合人民币 1300 余万元。赵

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

毛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二人行为均

已触犯《刑法》 第二百一十四条之规

定， 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近日，法院判决赵某、毛某犯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在二被告人

退出部分违法所得的情况下， 判处赵

某有期徒刑 3 年 7 个月，并处罚金 50

万元；判处毛某有期徒刑 1 年 8 个月，

缓刑 2 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

王女士通过某快递微信小程序

下单， 约定由快递员上门将一盆盆

栽送至江苏省。 次日,快递员上门

取件后， 电话告知王女士需要支付

运费 212 元， 王女士通过微信支付

了该笔费用。

两天后， 收货人在签收货物时

发现盆栽的瓷盆破损， 王女士于是

向快递公司提出理赔。

在理赔过程中， 王女士发现微

信小程序中显示的运单号与实际货

品箱上粘贴的运单号不一致， 运单

上的寄送人也不是她本人。 微信小

程序中电子存根显示保价金额为

5000 元， 但快递公司提供的涉案

货物实际运单显示保价声明价值为

300 元， 基础费用 31 元， 包装金

额 0 元， 保价费 1 元， 总计 32 元。

王女士认为快递公司存在欺诈行

为， 于是诉至上铁法院， 要求快递

公司退还运费 212 元、 赔付货损

5000 元及损失的三倍 1.5 万元和其

他损失。

庭审过程中， 快递公司同意返

还运费并赔偿保价货损， 并辩称货

运单号不符是由于公司业务部门未

正确填写运单内容， 导致系统操作

出现错误， 并非恶意欺诈。 快递运

输所用的纸箱、 防震内包装由快递

公司提供， 向原告收取的 212 元

中， 20 元为纸箱、 防震内包装的

费用， 40 元为易碎易损类物品保

价费， 符合小程序上的收费标准，

其他费用是快递员个人为盆栽加固

木架的费用， 快递公司不提供木架

服务也没有收费， 不存在欺诈行

为。

法院经审理认为， 王女士通过

微信小程序下单委托快递公司承运

涉案盆栽， 双方之间成立运输合同

关系。 涉案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毁

损， 应由快递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且快递公司对王女士主张的退还运

费 212 元及赔偿货损 5000 元没有

异议， 法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快递公司

在提供运输服务过程中是否存在欺

诈行为， 对王女士主张的货损价值

三倍赔偿是否支持。

对此， 法院认为， 快递员取件

后通过电话通知王女士并收取 212

元运费， 但并没有明确告知王女士

相应费用的构成， 而且王女士的微

信小程序显示的保价金额为 5000

元， 快递公司提供的实际运单显示

的保价费为 1 元， 保价声明价值为

300 元。 快递公司没有履行向王女

士明确告知收费构成的义务， 实际

也没有按约定为王女士办理相应保

价金额的保价业务， 已经构成欺

诈。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

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

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

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

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因此， 快

递公司应以 212 元为基数向原告赔偿

三倍费用。 原告主张按对应保价金额

的三倍赔偿， 于法无据。

最终， 法院判决快递公司赔偿王

女士货物损失 5000 元， 返还运费

212 元， 并赔偿 636 元。

● 违规收费对消费者构成欺诈

的， 可主张惩罚性赔偿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

定， 经营者提供服务时应当明码标

价， 对有关服务的质量、 性能、 用

途、 有效期限等信息， 应当保证真

实、 全面， 对消费者的询问， 应当作

出真实、 明确的答复。 经营者提供服

务有欺诈行为的， 消费者可主张接受

服务费用的三倍赔偿金。

本案中被告快递公司不能详细说

明所收取费用的合理构成， 也未按照

约定为王女士办理相应保价金额的保

价义务， 已经构成欺诈。 因此， 法院

按照服务费用的三倍计算赔偿金。

● 消费者寄件时应了解运费构

成， 谨慎付款

快递已经融入许多人的日常生

活，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节奏， 但有时

快递中会发生不按时送达、 违规收费

等问题。 其中， 违规收费的问题往往

不易被消费者察觉， 如本案中， 原告

王女士直到快件损坏理赔时， 才发现

快递员存在违规收费行为。

法官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 寄送

快递时应当了解清楚支付运费的构

成， 并通过寄件小程序等线上规范方

式付款， 不要将费用私下转给快递员

个人， 对于易损贵重物品切记保价，

如发现违规收费行为， 可通过法律途

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 快递公司应规范收取运费，

完善服务内容

快递公司作为快递服务的提供

者， 应规范收费方式， 对快递费用收

费标准， 包括特殊物品在内的快件保

价规则等要进行重点提示， 保证快递

费用构成公开透明。

同时， 快递公司也应提高自身服

务质量， 加强对快递员的培训， 并畅

通消费者理赔通道， 让消费者收寄快

递时放心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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